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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高新区天使投资扶持办法
第一条 为促进创新型小微企业发展，参照《关于财政资金注资政府投资基金支持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财建〔2015〕1062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省财政经营性资金实施股权投资管理的意见（试行）》（粤府办〔2013〕16号），结合高新区主园区实际情况，对原《珠海高新区天使投资扶持办法（试行）》（珠高〔2015〕52号）进行修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申请天使投资的企业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符合高新区主园区主导产业定位； 
（二）注册地、国税、地税登记地址在高新区主园区，且企业在获得天使投资资金后的约定期限内不迁离高新区主园区； 
（三）成立时间不超过5年，项目申请之前任一年和申请时年主营业务收入不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 
（四）拥有核心技术或自主知识产权，具有高成长性，最近两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都在30%以上； 
对于技术创新能力强、商业模式新、市场潜力大的企业，经管委会批准同意，上述条件可以适当放宽。 
第三条 珠海高新天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天使）或其旗下投资机构是天使投资的投资主体，具体负责投资方案、退出方案的拟订和实施，并负责投资后管理等相关工作。高新天使可以对被投资企业生产经营提出建议，但不参与具体经营管理。 
为进一步加大对企业的扶持力度，区下属商业化投资机构可与高新天使一起对企业投资。 
第四条 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向高新天使提出申请，提交相关申请材料。 
第五条 天使投资的扶持方式有两种： 
1、股权投资的方式。高新天使可独立进行投资，或按照专业风险或股权投资机构对企业投资时的估值进行跟投。 
2、债权转股权方式。若高新天使不独立进行直接股权投资，同时又无专业风险或股权投资机构对企业进行股权投资时，高新天使可采用债权转股权的方式，先按相关规范向企业提供借款本金，同时与企业约定债权转股权的条件。约定条件满足，高新天使有权要求将债权转成股权；约定条件不满足,高新天使则采用借款本金加利息的方式收回借款，利率原则上为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活期存款基准利率,借款期限最多不超过5年。 
天使投资通过以上两种方式取得企业股权后占股比例原则上不超过30%，且不为第一大股东。天使投资对企业的单次扶持金额原则上不超过300万元，对同一企业累计扶持金额原则上不超过1000万元，每次申请扶持时企业都应符合前述第二条的条件；重大项目扶持额度和退出价格由区管委会专题研究决定。 
第六条 天使投资以股权投资的方式形成的股权原则上应在5年内(若为债转股扶持方式，转股前借款时间也包含在内)退出，退出方式有三种： 
1、按公开转让的方式退出，即按照国有资产处置相关规定，以公开竞拍方式退出或企业上市后在二级市场退出。 
2、按协议转让方式由企业核心团队回购。 
3、若企业经营不善，可以按解散清算方式适时退出，高新天使与其他出资人按出资比例分配被投资企业剩余资产。 
天使投资实施债转股后形成的股权退出方式与天使投资直接以股权投资的方式形成的股权退出方式相同。 
第七条 天使投资采用协议转让方式退出的具体价格在投资协议中约定。若企业申请天使投资时主营业务收入不超过100万元，退出价格原则上为投资本金的2.5倍；超过100万元的，退出价格在投资本金加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息至投资本金的2.5倍之间确定。 
第八条 天使投资通过公开转让方式退出时，若公开转让价格超过投资协议约定的核心团队回购价格，则将额外收益奖励给核心团队，具体奖励对象在投资协议中约定。 
第九条 天使投资资金只能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资金使用须符合法律、法规和财务会计制度。天使投资是区科技创新体系的组成部分，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但对诈骗和抽逃资金等行为，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条 本办法适用于珠海高新区主园区。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生效。原《珠海高新区天使投资扶持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珠高〔2017〕22号,2017年3月23日印发)

